
柳林县薛村镇人民政府

薛村镇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

工作计划

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杜绝乱检

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落实清单之外无检查、无事不扰、有

求必应，依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及省、市、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规定，结合我镇实

际，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规范执法：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持证亮码、全

程留痕、结果公开。

减负增效：推行综合查一次，同一企业年度现场检查原则上

不超过 2 次。

精准监管：守信企业降低频次，失信企业重点监管。

柔性执法：落实轻微免罚、首违不罚、告知承诺，以指导整

改为主。

闭环管理：检查—整改—复查—公示—归档全流程可追溯。

（二）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于法有据、清单管理、未经报备不检查。



无事不扰：非必要不入户、非紧急不打扰、不搞运动式检

查。

综合协同：跨部门联合、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宽严相济：管住风险、包容审慎、执法与服务并重。

二、执法主体与检查范围

（一）实施主体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安监、市场监管所、环保、消防工作站

等；联合县级部门开展跨领域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

禁辅助人员独立执法。

（二）检查对象

镇域内各类市场主体，重点覆盖：工贸企业、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餐饮住宿、商超、加工作坊、仓储物流；涉气、涉

水、涉危废、涉粉尘、涉消防重点单位。

（三）检查领域（法定清单）

1.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培训教育、应急管理、设备设施、

特种作业。

2.生态环境：排污许可、固废处置、噪声扬尘、水源地保

护。

3.市场监管：证照资质、食品药品、特种设备、明码标价、

消费维权。

4.消防安全：疏散通道、消防器材、用电用气、可燃杂物清

理。

5.劳动用工：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社保缴纳、工时管理。



6.自然资源与住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施工安全、燃气

安全。

三、检查方式与频次管控

（一）主要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对象、随机派人员，结果全公

开。

2.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镇综合执法办牵头，多部门合并

开展，能合尽合。

3.专项检查：上级部署、季节特点、重大活动、隐患整治。

4.非现场检查：视频监控、台账报送、数据比对、电话回

访。

5.邀约式检查：企业预约上门，错峰服务，减少干扰。

（二）频次红线

同一企业年度现场检查不超过 2 次（投诉举报、上级交办、

应急处置除外）。专项行动、部门督查不计入计划频次，须提前

报备。严禁以调研、观摩、督导等名义变相检查。

四、年度时间安排

第一季度（1—3 月）

制定并公示年度检查计划、事项清单、人员清单。

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消防+环保联合检查。

建立企业信用风险台账，完成分类标注。

第二季度（4—6 月）

重点：五一/端午节前安全、餐饮食品、扬尘治理、劳动用

工。



第三季度（7—9 月）

重点：高温汛期安全、危化品、燃气安全、环保减排。

组织跨部门联合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第四季度（10—12 月）

年度收官检查、隐患清零、复查验收。

总结评估、数据归档、结果公示、优化下年度计划。

本计划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解释。

法律法规调整、上级部署、重大风险变化，按程序动态调

整。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预警、应急处置不适用本计划频

次，依法依规处置。

薛村镇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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